. =
,)_/Fg,:‘ /jq

g RIEA
W =

EUR R LU

I TEES =

—= =] '/‘(;zz_l—
P

5 ¥ Terem

_“

Ty L)
.J.}p Fp ot

RN S RN E YA
114# B3 51925

—

i NE R A i

WA EEEE

% ey fREF

-Hifgs K‘l 2\ =

¥ it
R
A AREE R > AR RARII4ELLY 14P
) ;‘J i——&r’—f
<

14 1408 4, 462% » 2 p ARI13#112 23p

» FETEE 5 2 AL

S AR TS R

A 2]

L 4

"ATE 4639, 000~ %#}%f}”k%é IR RS

2 4ot x4 14084, 4627 5 RAFEESEE > T LA BRI o

4k

—_ \}%!_/:" '_‘|

W2

DA R EIRGG P

(= fi

)"‘" R113# B a 70 A rlgﬁ)@wﬁ‘}l PRI

)

/-
{7 4

(THEM ) e 4o Wil 16977
PR ESZE IR F R
%%7’%7

:ﬁuﬁﬁﬁhiﬁbﬁﬁ( FAE29) Rt Ty
ﬂf‘lii%%’ ', ¥ 113F5" FF= 1
oo AL WA AR £ %&B
084,462~

p05i% % 1 R e ez A 2

’ﬁ:{wﬂ"lﬁﬂaﬂﬁ%
e (TEfE Y1) #e bt

IR DHCL A BEH PR
4?#?%%%%-«1%)14
549005 % 138 ~

ﬁi’r}\ A I‘J f; ES
i%ﬂ:H~¢%@$

’)%)’\ ES f‘;I N

%— 7



i

=

M RE14094,4627~ 0 2 pREHEGA G AL RELE P A
i‘)ﬁ Fp oo e IO E 1—}11,5?)0(:)‘@;%%;/‘,3?_
BT d BT e
A4 Fer I J]'}L»;?ﬁ;* ‘—ifjrﬁfi’% l‘j}%"* % “'lﬁ__\?_fﬁjﬁg—l-
14054, 462~ 72 £ > &R
wEE e Eﬂ‘ﬁiﬁ‘ﬁl$@¥%ﬁm‘¥lii
O P GEP B EFTH (TEH AL E) B
AL B mARE N RS ME IR RIFEF o DK
B R 2 EHEL RS v o (D) dok 2 12
» Rk 47& R E LR R BT e
AR AEP RS PN]3E FRPRT S P Ao £
Bl 26T A REBFOPKIZED ﬁa\ AR, ,@;;
L HEZEIRE IR MR A AR e 2RI i
Lﬁﬁﬁﬁéé';éﬁ » a2 Fﬁﬁﬁiﬁﬂ%pj&

)N

%
i LR
f%ﬁﬁﬁfﬁ¥*HMa4ﬂﬁilﬁ A H B FRk
FERBE v Ry CLINESaesE 2 55
(L@ EFEFI9-TTE ~ 2% %7981 -83~85-~87~8
9F ) » ® Lak2 a3 £ (R A¥ %2237 ) -+ B Ak
éﬁﬁxié°

-1y

o 4 B o) S5 S R ey T
a0 & 7?}'; UL L \a\;j_ajﬁ; » B
~

(_)‘#%’fﬁ;’“ﬁ'"ﬁ TR EFEANET - AR A g2 1 (F

BRI TRS ) BHEEMZ 2N FPRIL TR AL
SRS A - @”TV%$%$LL’%%$MM%
N A 2 2
A

B2 Ak NI P I REIIFIRFLERE RS FHY
e (BB 294E & &+ F 516095 F &
o ¥ 2}/4,;;_'3:»: e] %_Ef %6%5@?5?\: : rfff%‘}?

HE 5 R
& 52T RR
SR E A &50% - F 1 40% me@fﬁ(i?ﬁﬁﬁ

$21~27~37-45-47~53-57~T1F ) » L8 %&£ 1 fe%i*



=) -

1is o mE B 2 HHNEL Ry 2% R
CEEE T S ﬁﬂfﬂwﬁ5gW%l,l“ﬂﬁﬁQﬂ
ﬁéﬁlﬁ%ifﬁH$4*i’miﬁﬂéﬁbﬁ’a¢

AR (ELﬂ\F;oé %‘214;{ ) »

§

g

),

M9%7E>o&y’@%f,-iaﬁajﬁwmax@w
ML Ak R 1 A2 14084, 4625 0 B S
% -

IRLFEULREBAR "siv‘fiafﬁﬁ‘jﬁﬁﬁ»:'gg,z—z :

E2N .=
HE 24P ;ﬁzﬁw~= A R AT i T O
%(iihé%ﬂ&ﬂﬂﬁ)oﬁm%ﬁ%%y
gL ~red P (AARES13IE ) » 24 2308 24
LREEONFESLL (A ARERWTE) AL a2 H
A W“%ﬁéﬁﬁiﬁ?’m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T AEFRARL 24 RGO TG F60

)
@rdﬂﬁ¢J5*3rﬂmiﬁ’*lﬁ%l%ﬁi%ﬁ
i #w’@%%#%mfvﬂ,wﬁﬁaw:%g(ﬂ
JERB0% ) 5, P TR ERMEAERS ) ~ [A%a
22 %ﬁiﬂﬁﬂgiﬁﬁ%%’@%ﬂﬁa@’bﬂé
iR B E o NS AP - BB EERT R

BT TEAHIIZ FE 9 (oS gt ivl 1 e

—\%\-

)A%E,‘Eé%v]:caév‘iﬂiiﬁ FE - E o REY RN LT T
P AT PR e P 0 ¢ 2 pRFEREIR
v EEBRZF oo RTFA TS Z P R F]F 0 A EA
Br I AL EBELF TR S ERFE (b
F o~ AE) 0 A At e B F8A LR R
BAZIFH o T AFHEFRPN o FF (L AT F129
F) % ARG REAZAIH FL2 8 L 2R
REOBERGZIZNFFE LA EABRY AT L2 > 24

j-
R 2 AR AR Y S = S

b
i
mj



TR AN - Z BT P4 0 KL B
CRBAEFT I RUIMG MES 2 FaRTR- 2§
o BB - 22 B 22 B TR
SHFLHZM G B2 B2 P F 2 bupr(E B 2Rl
09# & & F 510135 548 0 $B) - Bt > AEGRSL
Y 2 Efro P EEEH O LRI HRL
TR AL AR AL HEBRE T L HELGL %
BRI, SFEF AL RS H AL B2

44

~%14ﬁ%ﬁ& g

: it z A
2R R AER B TR R S AP
AREFRBRETPNE > FRRATFRATGREAF G
@4 s Aab pRBELPEFAL fBuFE . HE5GE
AAeTrm iE IR *'K%*‘)Lﬁ_af FE LA d NG HB
PR T g o B g P 2 B ko A H
E& FHRny o BEL E Rk 158
BEPlL2 i BHFAG09% mREEVHRE & E
FIZ 5 0% > X2 %2290F %278 ~ %233 F 1w~ %203
EAGEF P Y AERAZLHIfEHEZ Fir B RERE
PrRx A HER SRS 2 ERT R FR
pATEGA s REdyp %ﬂmﬁua%ﬂ(ip
FESOIF AEEET ) AT FH P o 4 E IS5
F2Z AL o AR B o



-!’ U @%;%_T‘/?’ilﬁifﬁi/‘%‘%ﬁp iR d:,j_ ’ Zfﬁ; 3"’“7??:
+ & ‘ i = Tw TR oA 0 AR E
#490#% % 138 ~ %5000 $ 1B R L > spFdrdi = F 158 47

= :;—'};;EJ_\:} » B BIF o X ﬁwé\ﬁjfﬁﬂg)ﬁﬁli—’r%'ﬁ;éﬁ BT
LEREZALZBERE PR L SANP T LR
£ AT -

ANACEEHEC PR A G EAITER S 22 R ER P
B E S BB F AR B AP o

S ONEMB Y f PR kYR AR NRE FRT8E o

v 2 EY 23] 114 =& 11 g 28 p

1At e F 0 F EEE

ot A B A SR RS20 Moo AR D TR o 4
LEEFRAC R - HER I FFRAT

4 (£9 474 %)

Mo¥E |1 ARIE P £%

1 Flrepd By 3 s iEHE RS 6,510~

2  |TCzHExEMNH 1A 16571, 367~

3 377 B HPTIC 4H9%2 3 iE 4o 195495~

4  [F37FRHPITC 44752 3 8949, 937~

5 Pl W EREE AR 548,800~

6 w B T @g ij._l_é_%‘xi# 941,833 =

7 T LR 13 5, 250 ~

B 1405 4, 462~

v = E ] 114 = 11 3 28 p
TP OBFR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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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192號
原      告   陳奕伃即奕力實業社


訴訟代理人  謝念廷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庭瑄律師
被      告  精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聖幃  




訴訟代理人  黃乙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0萬4,462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9,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0萬4,46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量聯行公司)於民國113年間承攬業主訴外人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應材公司）發包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行公司再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告復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工程（下合稱系爭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就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即陸續進場施作，並於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用，惟被告尚積欠如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新臺幣（下同）14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為此，爰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4,462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就被告依系爭契約尚應給付原告系爭工程款共計140萬4,462元不爭執，惟原告並未交付被告系爭工程之保固保證書、工地進出人員名單、施工期間勞保證明、勞工安全衛生6小時上課證明等文件資料（下合稱系爭文件），與請款流程不符，故被告尚無給付本件工程款之義務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仲量聯行公司於113年間承攬應材公司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行公司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告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就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原告陸續進場施作，並於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用，被告尚欠如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14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等情，業據提出統一發票、報價單、施工照片、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見司促字卷第19-77頁、本院卷第79、81、83、85、87、8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3頁），上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程款140萬4,462元之清償期已屆至一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就既已存在之債務，約定於預期不確定事實發生時履行，則為清償期之約定，而非條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另參系爭契約報價單第6點均記載：「付款方式：簽約金50%、施工40%、尾款10%」等語（見司促字卷第21、27、37、45-47、53-57、71頁），足見系爭工程施作完工後，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確有全數給付原告之義務。又系爭工程已於113年5月間完工；仲量聯行公司亦已將工程款全部給付被告完畢，渠等間已結案乙情，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14頁），並有應材公司114年8月25日114應字第20250825號函及函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9-207頁）。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上開民法承攬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款140萬4,462元，自屬有據。
㈡、至被告辯以原告應先交付系爭文件，伊始有付款義務云云，固舉「奕力實業社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1份為據（見本院卷第125-131頁）。惟細考該份契約書未經兩造簽名、用印其上（見本院卷第131頁），原告復否認曾與被告就該契約內容達成合意（見本院卷第237頁），被告無其他證據證明此屬兩造合意之內容，則該份契約所載各條項約定，本無拘束原告之效力。況查，該契約第6條第4項、第7項「付款辦法」約定：「承第三項，於工程完工驗收並檢付相關資料後，連同發票寄出予甲方，依發票日期二個月（日曆天60天）為限，甲方需將尾款全額付款完成」、「於施工期間之臨時追加項目需支付費用時，由雙方協議後，乙方發送追加的報價單，於結案時一併依照該案件性質請款。」；第7條「保固期限及範圍」約定：「乙方對於施作之工程，應自驗收完成之日起負保固一年，在保固期間內非可歸責於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損壞者，乙方應無條件照圖說文件負修復之責。但因不可抗力及材料自然之因素，或業主使用不當、未善盡保管之責所造成之損害及消耗性物品（如燈泡、油漆等），不在此限。備註：若遇風災、水災、地震造成之損壞，皆不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皆未見有原告需先交付系爭文件後，始得請款之程序規定，被告執該份契約抗辯其給付義務尚未發生云云，當非有理。
㈢、再退步言，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件縱原告真有出具系爭文件之義務，此亦顯非其主給付義務，與被告所負給付工程款之主給付義務間，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被告執此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拒絕給付工程尾款，自非有據。
㈣、至被告另聲請本院函詢應材公司及仲量聯行公司提供：承攬商承攬工程合約書範本、承攬商工程保固書範本、應材公司各廠區之EHS規定及罰則、仲量聯行公司施工現場EHS規定及罰則、系爭工程施工申請單、施工人員清單等，主張欲核對原告施工過程有無符合承攬合約及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云云（見本院卷第255頁），惟系爭工程早於113年5月間經業主應材公司認定完工驗收合格在案，應材公司與仲量聯行公司、仲量聯行公司與被告間，均早已完成結案、結清付款等情，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顯無被告前開所指疑慮存在，被告所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給付工程款之債務，給付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3日（見司促字卷第93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系爭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被告抗辯原告應先提出系爭文件云云，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工程項目

		金額



		1

		科雅路五樓辦公室機房輕鋼架維修

		6,510元



		2

		TC二樓會議室隔音工程

		16萬1,367元



		3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追加

		19萬495元



		4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

		89萬9,937元



		5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管線更換

		5萬8,800元



		6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壁紙更換

		9萬1,833元



		7

		防煙垂壁檢修工程

		5,250元



		總計

		


		140萬4,462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192號

原      告   陳奕伃即奕力實業社



訴訟代理人  謝念廷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庭瑄律師

被      告  精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聖幃  





訴訟代理人  黃乙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0萬4,462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9,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以新臺幣140萬4,46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量聯行公

    司)於民國113年間承攬業主訴外人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應材公司）發包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

    行公司再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告復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

    編號7所示工程（下合稱系爭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就

    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即陸續

    進場施作，並於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

    用，惟被告尚積欠如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新臺幣（下同）14

    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為此，爰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

    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140萬4,462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就被告依系爭契約尚應給付原告系爭工程款共計

    140萬4,462元不爭執，惟原告並未交付被告系爭工程之保固

    保證書、工地進出人員名單、施工期間勞保證明、勞工安全

    衛生6小時上課證明等文件資料（下合稱系爭文件），與請

    款流程不符，故被告尚無給付本件工程款之義務等語。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仲量聯行公司於113年間承攬應材公司如附表

    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行公司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

    告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

    就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原告陸續進場施作，並於

    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用，被告尚欠如

    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14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等情，業據提

    出統一發票、報價單、施工照片、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

    見司促字卷第19-77頁、本院卷第79、81、83、85、87、89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3頁），上開主張

    自堪信為真實。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程款140萬4,462元之清償期已屆至一

    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就既已存

    在之債務，約定於預期不確定事實發生時履行，則為清償期

    之約定，而非條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裁

    判意旨參照）。另參系爭契約報價單第6點均記載：「付款

    方式：簽約金50%、施工40%、尾款10%」等語（見司促字卷

    第21、27、37、45-47、53-57、71頁），足見系爭工程施作

    完工後，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確有全數給付原

    告之義務。又系爭工程已於113年5月間完工；仲量聯行公司

    亦已將工程款全部給付被告完畢，渠等間已結案乙情，為被

    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14頁），並有應材公司114年8月25

    日114應字第20250825號函及函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

    第149-207頁）。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上開民法承攬相

    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款140萬4,462元，自屬有據

    。

㈡、至被告辯以原告應先交付系爭文件，伊始有付款義務云云，

    固舉「奕力實業社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1份為

    據（見本院卷第125-131頁）。惟細考該份契約書未經兩造

    簽名、用印其上（見本院卷第131頁），原告復否認曾與被

    告就該契約內容達成合意（見本院卷第237頁），被告無其

    他證據證明此屬兩造合意之內容，則該份契約所載各條項約

    定，本無拘束原告之效力。況查，該契約第6條第4項、第7

    項「付款辦法」約定：「承第三項，於工程完工驗收並檢付

    相關資料後，連同發票寄出予甲方，依發票日期二個月（日

    曆天60天）為限，甲方需將尾款全額付款完成」、「於施工

    期間之臨時追加項目需支付費用時，由雙方協議後，乙方發

    送追加的報價單，於結案時一併依照該案件性質請款。」；

    第7條「保固期限及範圍」約定：「乙方對於施作之工程，

    應自驗收完成之日起負保固一年，在保固期間內非可歸責於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損壞者，乙方應無條件照圖說

    文件負修復之責。但因不可抗力及材料自然之因素，或業主

    使用不當、未善盡保管之責所造成之損害及消耗性物品（如

    燈泡、油漆等），不在此限。備註：若遇風災、水災、地震

    造成之損壞，皆不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29

    頁），皆未見有原告需先交付系爭文件後，始得請款之程序

    規定，被告執該份契約抗辯其給付義務尚未發生云云，當非

    有理。

㈢、再退步言，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

    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

    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

    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

    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1

    0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件縱原告

    真有出具系爭文件之義務，此亦顯非其主給付義務，與被告

    所負給付工程款之主給付義務間，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

    係，被告執此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拒絕給付工程尾款，自非

    有據。

㈣、至被告另聲請本院函詢應材公司及仲量聯行公司提供：承攬

    商承攬工程合約書範本、承攬商工程保固書範本、應材公司

    各廠區之EHS規定及罰則、仲量聯行公司施工現場EHS規定及

    罰則、系爭工程施工申請單、施工人員清單等，主張欲核對

    原告施工過程有無符合承攬合約及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云云（

    見本院卷第255頁），惟系爭工程早於113年5月間經業主應

    材公司認定完工驗收合格在案，應材公司與仲量聯行公司、

    仲量聯行公司與被告間，均早已完成結案、結清付款等情，

    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顯無被告前開所指疑慮存在，被告所

    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給付工程款之債務，給付無確定

    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

    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3日（見司促

    字卷第93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系爭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被告抗辯

    原告應先提出系爭文件云云，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

    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工程項目 金額 1 科雅路五樓辦公室機房輕鋼架維修 6,510元 2 TC二樓會議室隔音工程 16萬1,367元 3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追加 19萬495元 4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 89萬9,937元 5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管線更換 5萬8,800元 6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壁紙更換 9萬1,833元 7 防煙垂壁檢修工程 5,250元 總計  140萬4,462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192號
原      告   陳奕伃即奕力實業社


訴訟代理人  謝念廷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庭瑄律師
被      告  精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聖幃  




訴訟代理人  黃乙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0萬4,462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9,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0萬4,46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量聯行公司)於民國113年間承攬業主訴外人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應材公司）發包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行公司再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告復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工程（下合稱系爭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就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即陸續進場施作，並於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用，惟被告尚積欠如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新臺幣（下同）14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為此，爰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4,462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就被告依系爭契約尚應給付原告系爭工程款共計140萬4,462元不爭執，惟原告並未交付被告系爭工程之保固保證書、工地進出人員名單、施工期間勞保證明、勞工安全衛生6小時上課證明等文件資料（下合稱系爭文件），與請款流程不符，故被告尚無給付本件工程款之義務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仲量聯行公司於113年間承攬應材公司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行公司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告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就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原告陸續進場施作，並於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用，被告尚欠如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14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等情，業據提出統一發票、報價單、施工照片、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見司促字卷第19-77頁、本院卷第79、81、83、85、87、8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3頁），上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程款140萬4,462元之清償期已屆至一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就既已存在之債務，約定於預期不確定事實發生時履行，則為清償期之約定，而非條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另參系爭契約報價單第6點均記載：「付款方式：簽約金50%、施工40%、尾款10%」等語（見司促字卷第21、27、37、45-47、53-57、71頁），足見系爭工程施作完工後，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確有全數給付原告之義務。又系爭工程已於113年5月間完工；仲量聯行公司亦已將工程款全部給付被告完畢，渠等間已結案乙情，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14頁），並有應材公司114年8月25日114應字第20250825號函及函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9-207頁）。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上開民法承攬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款140萬4,462元，自屬有據。
㈡、至被告辯以原告應先交付系爭文件，伊始有付款義務云云，固舉「奕力實業社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1份為據（見本院卷第125-131頁）。惟細考該份契約書未經兩造簽名、用印其上（見本院卷第131頁），原告復否認曾與被告就該契約內容達成合意（見本院卷第237頁），被告無其他證據證明此屬兩造合意之內容，則該份契約所載各條項約定，本無拘束原告之效力。況查，該契約第6條第4項、第7項「付款辦法」約定：「承第三項，於工程完工驗收並檢付相關資料後，連同發票寄出予甲方，依發票日期二個月（日曆天60天）為限，甲方需將尾款全額付款完成」、「於施工期間之臨時追加項目需支付費用時，由雙方協議後，乙方發送追加的報價單，於結案時一併依照該案件性質請款。」；第7條「保固期限及範圍」約定：「乙方對於施作之工程，應自驗收完成之日起負保固一年，在保固期間內非可歸責於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損壞者，乙方應無條件照圖說文件負修復之責。但因不可抗力及材料自然之因素，或業主使用不當、未善盡保管之責所造成之損害及消耗性物品（如燈泡、油漆等），不在此限。備註：若遇風災、水災、地震造成之損壞，皆不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皆未見有原告需先交付系爭文件後，始得請款之程序規定，被告執該份契約抗辯其給付義務尚未發生云云，當非有理。
㈢、再退步言，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件縱原告真有出具系爭文件之義務，此亦顯非其主給付義務，與被告所負給付工程款之主給付義務間，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被告執此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拒絕給付工程尾款，自非有據。
㈣、至被告另聲請本院函詢應材公司及仲量聯行公司提供：承攬商承攬工程合約書範本、承攬商工程保固書範本、應材公司各廠區之EHS規定及罰則、仲量聯行公司施工現場EHS規定及罰則、系爭工程施工申請單、施工人員清單等，主張欲核對原告施工過程有無符合承攬合約及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云云（見本院卷第255頁），惟系爭工程早於113年5月間經業主應材公司認定完工驗收合格在案，應材公司與仲量聯行公司、仲量聯行公司與被告間，均早已完成結案、結清付款等情，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顯無被告前開所指疑慮存在，被告所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給付工程款之債務，給付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3日（見司促字卷第93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系爭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被告抗辯原告應先提出系爭文件云云，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工程項目

		金額



		1

		科雅路五樓辦公室機房輕鋼架維修

		6,510元



		2

		TC二樓會議室隔音工程

		16萬1,367元



		3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追加

		19萬495元



		4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

		89萬9,937元



		5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管線更換

		5萬8,800元



		6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壁紙更換

		9萬1,833元



		7

		防煙垂壁檢修工程

		5,250元



		總計

		


		140萬4,462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192號

原      告   陳奕伃即奕力實業社



訴訟代理人  謝念廷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庭瑄律師

被      告  精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聖幃  





訴訟代理人  黃乙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0萬4,462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6萬9,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0萬4,46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量聯行公司)於民國113年間承攬業主訴外人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應材公司）發包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行公司再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告復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工程（下合稱系爭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就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即陸續進場施作，並於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用，惟被告尚積欠如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新臺幣（下同）14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為此，爰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0萬4,462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就被告依系爭契約尚應給付原告系爭工程款共計140萬4,462元不爭執，惟原告並未交付被告系爭工程之保固保證書、工地進出人員名單、施工期間勞保證明、勞工安全衛生6小時上課證明等文件資料（下合稱系爭文件），與請款流程不符，故被告尚無給付本件工程款之義務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原告主張仲量聯行公司於113年間承攬應材公司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工程，仲量聯行公司將該等工程分包被告，被告將該等工程及如附表編號7所示工程發包原告承攬。兩造就系爭工程以報價單達成合意後，原告陸續進場施作，並於113年5月間完工，現已全數交付應材公司使用，被告尚欠如附表金額欄所示共計140萬4,462元工程款未付等情，業據提出統一發票、報價單、施工照片、LINE對話紀錄等件為證（見司促字卷第19-77頁、本院卷第79、81、83、85、87、8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3頁），上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給付工程款140萬4,462元之清償期已屆至一節，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就既已存在之債務，約定於預期不確定事實發生時履行，則為清償期之約定，而非條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另參系爭契約報價單第6點均記載：「付款方式：簽約金50%、施工40%、尾款10%」等語（見司促字卷第21、27、37、45-47、53-57、71頁），足見系爭工程施作完工後，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確有全數給付原告之義務。又系爭工程已於113年5月間完工；仲量聯行公司亦已將工程款全部給付被告完畢，渠等間已結案乙情，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14頁），並有應材公司114年8月25日114應字第20250825號函及函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49-207頁）。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及上開民法承攬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工程款140萬4,462元，自屬有據。

㈡、至被告辯以原告應先交付系爭文件，伊始有付款義務云云，固舉「奕力實業社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1份為據（見本院卷第125-131頁）。惟細考該份契約書未經兩造簽名、用印其上（見本院卷第131頁），原告復否認曾與被告就該契約內容達成合意（見本院卷第237頁），被告無其他證據證明此屬兩造合意之內容，則該份契約所載各條項約定，本無拘束原告之效力。況查，該契約第6條第4項、第7項「付款辦法」約定：「承第三項，於工程完工驗收並檢付相關資料後，連同發票寄出予甲方，依發票日期二個月（日曆天60天）為限，甲方需將尾款全額付款完成」、「於施工期間之臨時追加項目需支付費用時，由雙方協議後，乙方發送追加的報價單，於結案時一併依照該案件性質請款。」；第7條「保固期限及範圍」約定：「乙方對於施作之工程，應自驗收完成之日起負保固一年，在保固期間內非可歸責於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損壞者，乙方應無條件照圖說文件負修復之責。但因不可抗力及材料自然之因素，或業主使用不當、未善盡保管之責所造成之損害及消耗性物品（如燈泡、油漆等），不在此限。備註：若遇風災、水災、地震造成之損壞，皆不在保固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皆未見有原告需先交付系爭文件後，始得請款之程序規定，被告執該份契約抗辯其給付義務尚未發生云云，當非有理。

㈢、再退步言，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件縱原告真有出具系爭文件之義務，此亦顯非其主給付義務，與被告所負給付工程款之主給付義務間，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被告執此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拒絕給付工程尾款，自非有據。

㈣、至被告另聲請本院函詢應材公司及仲量聯行公司提供：承攬商承攬工程合約書範本、承攬商工程保固書範本、應材公司各廠區之EHS規定及罰則、仲量聯行公司施工現場EHS規定及罰則、系爭工程施工申請單、施工人員清單等，主張欲核對原告施工過程有無符合承攬合約及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云云（見本院卷第255頁），惟系爭工程早於113年5月間經業主應材公司認定完工驗收合格在案，應材公司與仲量聯行公司、仲量聯行公司與被告間，均早已完成結案、結清付款等情，業如前述，是系爭工程顯無被告前開所指疑慮存在，被告所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並無必要，附此敘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給付工程款之債務，給付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上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3日（見司促字卷第93頁本院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系爭工程款之清償期限屆至，被告抗辯原告應先提出系爭文件云云，並無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工程項目 金額 1 科雅路五樓辦公室機房輕鋼架維修 6,510元 2 TC二樓會議室隔音工程 16萬1,367元 3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追加 19萬495元 4 新竹應材PTTC 4樓辦公室 89萬9,937元 5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管線更換 5萬8,800元 6 科雅路五樓會議室壁紙更換 9萬1,833元 7 防煙垂壁檢修工程 5,250元 總計  140萬4,462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